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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論因緣 

第一節  明造論之因緣 

（pp.33-40） 

 

一、總明：八因緣造論 

初說因緣分。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答曰：是因緣有八種。云何為八？一者、因

緣總相，所謂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二者、為欲解釋

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三者、為令善根成熟眾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

退信故。四者、為令善根微少眾生，修習信心故。五者、為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

心，遠離癡慢，出邪網故。六者、為示修習止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七者、為

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為示利益勸修行故。有如是等因

緣，所以造論。 

二、詳述八種因緣 

（一）承前引下 

此下，論主假設問答，以明造論因緣。「問」：「有何因緣而造此（起信）論？」

「答」：造此論的「因緣有八種」。八種是： 

（二）總相因緣――第一種因緣 

1、述：正因緣及遮除顛倒因緣 

「一者、因緣總相」（p.34），即是總明造論及本論的一般目的。總相因緣，是因緣中

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上

兩句說正因緣，下一句遮除顛倒的因緣。 

2、造論主要目的：令眾生得究竟解脫樂 

（1）令眾生離苦得樂 

佛法對世間有種種義利，所以有顯示與宣說的必要。佛的出家、成道、轉法輪，以

及菩薩造論，唯一的目的，無非為了令眾生離苦得樂。 

（2）了知種種苦 

眾生的苦痛，總說有無量苦；分類而說，有三苦、八苦等。八種苦，我曾經攝為：

身心的、社會的、自然的三類。74 

有的經中，說地獄苦、畜生苦、餓鬼苦等種種。 

 
74 參見： 

（1）印順法師，《成佛之道》，〈三乘共法〉，p.148。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對於身心的苦   

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對於社會的苦    五取蘊苦 

所求不得苦――――――――對於自然的苦  

（2）印順法師，《佛法概論》，〈有情――人類為本的佛法〉，pp.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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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佛而得究竟樂 

樂，有現法樂、未來生天樂、究竟解脫樂等。75 

佛法雖有世間的與出世間的，但佛法的重心，是出世間法。佛法，不但是為了現法

樂、後生樂。76這些，世間善法，就可以相當的令人滿足了。佛法的重心，是令眾

生離一切苦，得究竟的菩提涅槃樂。 

（4）造論不為自身名譽等，但令眾生能夠離苦 

所以離苦，即離一切生死苦；得樂，要得究竟樂――這是佛法最大的目的。如忽略

這個目的，那就無所謂佛法了。 

佛法是救濟世間眾生的方便，論主造論的目的也就是為了這個，不是為了要得世間

的名利恭敬而寫這篇論文。 

若為了名譽、財利、恭敬而造論，那是從自私的立場出發（p.35）；這種動機，根本

不合於佛法。應該去掉名利恭敬心，完全從弘揚佛法、利益眾生去著想，這才是造

論、弘法等正確目的。 

大乘佛教裡，能做到這樣的極多。如許多大乘的要典，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這因

為古德能推功歸佛，不看成自己私有的，而願意融化自己於佛教三寶中。 

（三）別相因緣――其餘因緣 

以下七種，是別相因緣，是約本論的某部分的意義而說的。 

1、第二種因緣 

（1）釋：為欲解釋如來根本義 

其中，「二者、為欲解釋如來根本」的法「義」。在如來的無量法門中，出世的三乘

法為根本；三乘法中，大乘法又為根本中的根本。 

《法華經》說：「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77大乘法，為如來說法的本懷所在，

 
75 另參見：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0〈1 序品〉(大正 25，279b5-15)： 

利有三種：今世利、後世利、畢竟利。復有三種樂：今世、後世、出世樂。前說今世利樂，

此說後世、出世利樂。以是故，令眾生住六波羅蜜。菩薩愍念眾生，過於父母念子，慈悲之

心，徹於骨髓。先以飲食充足其身，除飢渴苦；次以衣服莊嚴其身，令得受樂。菩薩心不滿

足，復作是念：眾生已得今世樂，復更思惟令得後世樂。若以世間六波羅蜜教之，則得人、

天中樂，久後還來輪轉生死；當復以出世間六波羅蜜，令得無為常樂。 
76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p.44～45： 

釋尊出世前，印度的初期文化，人乘法，天乘法是沒有分別的。古人心裡所縈迴的問題，主

要在人間如何能得到快樂。這是人類最基本的欲求，由個人到宗族以及國家，都是如此。他

們時刻地在想獲得人生快樂，並希望這快樂能長久持續下去，這在佛法裡，叫做「現法

樂」。 

然由於現生樂是短暫的，是隨即消逝了的。況且，人間的缺陷很多，如自然界的災害――風

暴雨淹，山崩地震；人為的禍患――刀兵斫殺，爭城奪地。因此求來生為人，與更求上生天

國的思想，也油然而起。此種思想，古代的一切宗教，莫不如此。這在佛法中，名為「後法

樂」。 
77 參見：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1〈2 方便品〉(大正 09，8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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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法的根本道理。本論所要解釋的，就是這如來根本法的大乘義。 

又，根本即有力有能、為因為種義。如來是依著大乘法門去修習、去證悟，才成為

如來的。這種法門，是可能成佛的根本因；本論就是解說這成佛的根本的。 

這第二因緣，即指本論第二立義分78及第三解釋分的顯示正義79與對治邪執80。 

（2）釋：令眾生正解不錯謬 

顯示正義，所以能生起「眾生」的「正解」；對治邪執，所以能使眾生「不」陷於

「謬」誤。 

約對機說，引起眾生的（p.36）大乘正解，通於本論所被的一切機宜。 

不但眾生不能正解的，要使他正解；解而未能行的及能真實修行的，也還是要不離

正解，要深刻而圓滿的去正解。 

2、第三、四種因緣 

（1）兩類本論所被之根機 

第「三」、第「四」因緣，可合起來說。一是「善根成熟眾生」，一是「善根微少眾

生」。 

已成熟的眾生，使他證信；善根微少的眾生，使他修習而漸生大乘正信。這兩類眾

生，也可概括本論所被的機宜。 

（2）善根成熟，堪為法器 

熟，是譬喻。如果物熟了，可以受用；金鐵鍊熟了，可以作器。81如眾生的善根成

 
（2）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卷 1〈方便品 2〉(大正 09，141a12-13)。 

78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75c18-576a1)。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45～58。 
79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76a2-579c25)： 

解釋分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道相。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

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59～280。 
80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79c26-580b14)： 

對治邪執者，一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無邪執。是我見有二種。云何為二？一

者、人我見，二者、法我見。……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280～296。 
81 參見：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序品 1〉(大正 25，62c17-63a7)： 

問曰：諸佛經何以故初稱「如是」語？ 

答曰： 

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如是」義者，即是信。 

若人心中有信清淨，是人能入佛法；若無信，是人不能入佛法。不信者言「是事不如

是」，是不信相。信者言「是事如是」。 

譬如牛皮未柔，不可屈折；無信人亦如是。譬如牛皮已柔，隨用可作；有信人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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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了，可以得解脫，可以得大乘的不退信心。 

善根，指大乘的善根，即信心（聞大乘法而發心）為主的，攝得福德智慧資糧。如

善根成熟，那麼使他「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 

堪任，即對於大乘法有力量，能夠擔當得起，能做到信心成就而不退轉。 

不退信，是大乘信心成就，即發菩提心成就；從此向無上菩提大道前進，不再退轉

了。 

（3）善根未熟，令使修習信心 

對善根未熟的眾生，還不能使他成就信心，僅能使他「修習信心」。沒有發起的，

使他發起；發起而未堅固的，使他修習漸得堅固。 

（4）小結 

第三因緣，正指解釋分中第三大段分別發趣道相82。 

第四因緣，指修行信心分前段的起四種信，（p.37）修四種行。83其實，這也是可以

通指修行信心分全分的。 

3、第五種因緣 

（1）釋：為示方便消惡業障 

「五者、為示方便消惡業障」。這是前生已久修善根，而不幸又有重惡業的。 

於現生中，有種種障，如生在邪見家、遇惡知識，或過於貧苦、過於富有、長年久

病等；成為障道因緣，懈怠放逸，不能順利的修習信心。所以本論特為開示方便，

使惡業消滅，不為學佛的障礙。 

方便，指禮佛、讚佛、供養、懺悔等。 

（2）釋：善護其心，遠離癡慢，出邪網 

如業障消滅，即是「善護其心」，使心「遠離癡慢」等煩惱，「出」於「邪網」。 

癡是愚癡，於諸法正理無知而不明了。84 

 
是。 

82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0b15-581c5)： 

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趣向義故。略說發心有三

種。云何為三？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行發心，三者、證發心。……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297～343。 
83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1c8-14)： 

略說信心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功

德，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

波羅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眾，求學如實行故。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45～347。 
84 參見： 

（1）安慧造．地婆訶羅譯《大乘廣五蘊論》卷 1(大正 31，852c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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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是高慢，恃己凌人。像印度的婆羅門族，自以為種族高貴，而起高慢。85 

邪網，指邪見說。邪見有種種，佛典中總名之為見趣。86有了邪見，就如在網中一

樣，不得解脫。《長阿含》有《梵動經》，就是專說各種邪見的。 

（3）小結 

總之，有人過去雖曾修習善根，但現在生中為惡業所障，無法擺脫，不能專修佛

法、成就善根。 

本論為這種人，特示消滅惡業的方便。此正指修行信心分中，修行精進87下的一段

文。 

4、第六種因緣 

（1）修習止觀，對治過失 

「六者、為示修習止觀」。止是止息分別，觀是觀察。修習止觀，可以「（p.38）對

治」眾生的過失。 

 
云何無明？謂於業、果、諦、寶，無智為性。此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又欲界

貪、瞋及以無明，為三不善根，謂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此復俱生、不俱

生、分別所起。俱生者，謂禽獸等；不俱生者，謂貪相應等；分別者，謂諸見相應。與

虛妄決定、疑煩惱所依為業。 

（2）印順法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p.152～157。 
85 參見： 

（1）世親造．玄奘譯《大乘五蘊論》卷 1(大正 31，849a8-18)： 

云何為慢？所謂七慢：一、慢，二、過慢，三、慢過慢，四、我慢，五、增上慢，六、

卑慢，七、邪慢。 
[1]云何慢？謂於劣計己勝、或於等計己等，心高舉為性。 
[2]云何過慢？謂於等計己勝、或於勝計己等，心高舉為性。 
[3]云何慢過慢？謂於勝計己勝，心高舉為性。 
[4]云何我慢？謂於五取蘊隨觀為我或為我所，心高舉為性。 
[5]云何增上慢？謂於未得增上殊勝所證法中謂我已得，心高舉為性。 
[6]云何卑慢？謂於多分殊勝計己少分，下劣心高舉為性。 
[7]云何邪慢？謂實無德計己有德，心高舉為性。 

（2）印順法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207： 

「憍」是「謂於盛事」，對於一種好的事情，比方說身體健康……只要自己有一種長

處，他就針對自己這個好的事情，生起一種染著、倨傲，這就叫做「憍」。 

「慢」是和人家比較之下才發生的，「憍」不用和別人家比，自然而然就對自己好的事

情產生的。…… 
86 參見： 

（1）安慧造．地婆訶羅譯《大乘廣五蘊論》卷 1(大正 31，852c22-853b4)： 

云何見？見有五種，謂：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見取、戒取。…… 

（2）印順法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p.157～188。 
87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2a1-12)： 

云何修行進門？所謂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怯弱。當念過去久遠已來，虛受

一切身心大苦無有利益，是故應勤修諸功德，自利利他速離眾苦。……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5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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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明：過失 

過失有二：一、「凡夫」心，過失在戀著世間，沒有超出世間心等。 

二、「二乘心」，「過」失在厭棄世間，獨善其身，不能起大悲心、修廣大行。 

修習大乘佛法，要不貪著世間，也不能厭棄世間。88 

（3）小結 

要使修學大乘法的能遠離這二種心，所以說止觀門。這正指修習止觀89一段文。 

修習止觀，實為修習信心以及實行實證的必要法門。這不過約止觀能對治二過說，

並非止觀專為這樣的眾生說。 

5、第七種因緣 

（1）釋：為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 

「七者、為示專念方便」。這類眾生，指「初學是法」90的人，善根非常微薄，這一

生是沒有多大希望的――不能成就信心。想到佛法的深廣、生死的苦切，即心生怖

畏；生怕無常一到，從此牛胎馬腹去。 

對於這種怯弱眾生，特為開示專門念佛的方便。依此專心念佛的法門，命終以後，

「生於佛前」；於彼土，「必定」成就大乘「不退信」的。 

這是指修行信心分中，眾生初學是法91以下的一段文。 

（2）別說特殊行：消惡業障、專念方便 

 
88 參見： 

（1）[失譯]《大寶積經》卷 112〈普明菩薩會 43〉(大正 11，635a8)： 

……以無願觀治於一切出三界願…… 

（2）印順法師，《寶積經講記》，p.156： 

……現在菩薩的無願觀，能治三界生死的思願，更能對「治」小乘「一切出三界」生死

的「願」欲。能觀生死本空，即沒有生死可出，涅槃可求，為菩薩的無願觀。 
89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2a12-583a11)： 

云何修行止觀門？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

因緣生滅相，隨順毘鉢舍那觀義故。……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59～391。 
90 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3a12)。 
91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3a12-21)： 

復次，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

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

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

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

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9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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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行信心分中，明四種信心92，及修習五門（六波羅蜜）行93，這本是為善

（p.39）根未成熟眾生而開示的法門。 

然在善根未成熟的眾生中，又為了兩種特殊人而開示二種特殊的法門：即消惡業

障、專念方便。 

（3）明：消惡業障之方便 

如肥大的竹筍，有巨石壓在上面，筍即不能自由的生長。這如眾生雖久習善根，然

因現生中業障太重，不能進修。 

所以論主為示消滅惡業障的方便，如將巨石移去，筍即能迅速的長成。 

（4）明：專念之方便 

如一粒不健全的種子，生長力異常薄弱，雖已生芽抽葉，然經不起風吹雨打。這可

用竹木來扶持它、覆蓋它。種子雖劣，但經過細心的培植，也可以逐漸的茁壯起

來。 

這如一類眾生，惡業雖不厚，還能心向佛道。然因初學，善根太微薄，也不易成

就。所以，特為開示專念方便。 

論中說此類眾生為「初學」，初學的根機極劣，而大乘的法門極妙，所以心情確易

於怯弱。今教他念佛，藉佛的功德來扶持他。 

（5）結說 

這二種方便，一為有惡業而曾習善根，可用消惡業障的方法治；一為無惡業障而善

根微薄，應以念佛法門治。如惡業既多、善根又少，那就怕不易起信了。 

要知這二種機，都是從「善根微少眾生」中分別出來的。 

古代的解說者，有以念佛為上根利智的事，這與本論是恰好相反的。（p.40） 

6、第八種因緣 

「八者、為示」法門的「利益勸修行故」。此為本論第五勸修利益分94而作因緣；即

為了流通未來。 

三、結說 

 
92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1c8-14)。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45～347。 
93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1c14-582a12)： 

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云何為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

門，五者、止觀門。……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48～358。 
94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83a21-b16)。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39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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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此八種因緣，一總七別，為本論造論的目的。全部論文，即是為了這個。 

 

第二節  辨造論之必要 

（pp.40-44） 

 

一、舉論明：造論必要之理 

問曰：修多羅中具有此法，何須重說？答曰：修多羅中雖有此法，以眾生根行不等，

受解緣別。所謂如來在世，眾生利根，能說之人色心業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則

不須論。若如來滅後，或有眾生能以自力廣聞而取解者；或有眾生亦以自力少聞而多

解者；或有眾生無自智力，因於廣論而得解者；亦有眾生復以廣論文多為煩，心樂總

持少文而攝多義能取解者。如是此論為欲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 

二、釋論義 

（一）總相答 

「修多羅」――經「中」，是「有此法」門的，「何須重說」一番？ 

論主「答」：「修多羅中雖有此法」門，然今也有造論的需要，這因為「眾生」的

（p.41）「根行不等，受解緣別」。 

根即根機，有利有鈍；行是心行，有癡有恚有貪，有好廣有好略的不同。 

因為根行的不一致，所以有人從他聞法而得了解，有人由閱讀經文而得了解；有依經

而得解，有依論而得解。受解的因緣各別，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以上是總相答，以下再為詳細解答。 

（二）詳答 

1、佛世不必造論 

先說佛世不必造論： 

（1）佛說法圓滿，眾生隨類受教 

「如來在世」的時候，「眾生利根」居多，同時「能說」「人」――佛的「色心業

勝」。如歸敬頌中所說：「最勝業遍知，色無礙自在」，95佛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

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心色功德。 

能說者與受教者，都這樣的殊勝，所以聽佛說法，沒有不得正解的。 

這樣，佛在世的時候，即「不須論」說了。「圓音一演，異類等解」，與《維摩經》

的「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96相同。 

 
95 參見： 

（1）馬鳴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 1(大正 32，575b12)。 

（2）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p.25～27。 
96 參見： 

（1）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國品〉(大正 14，538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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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說：圓音 

A、佛稱心說法，眾生稱機得益 

圓音，即一音。97一音，是說它的平等；圓音，是說它的圓滿。 

佛的圓滿音聲，稱性流出，眾生根行雖不等，但都能有所了解。這即是說：佛稱

心而說法，眾生稱機而得益。 

B、古德解圓音之涵義 

佛的圓音，古人有二解： 

（A）鳩摩羅什 

一、鳩摩羅什說：佛的一音即平等音，並無差別。佛的音聲，（p.42）雖平等無差

別，然因眾生的根行有大小利鈍、煩惱有輕重厚薄的不同，所以於眾生的心解

中，現起不一樣的教相，但都能適合其宜而得正解。 

（B）菩提流支 

二、菩提流支說：佛的音聲，具足一切音聲；雖具足一切音聲，但音聲還是一味

平等的。因佛的一音是圓滿而包含一切音聲的，所以眾生隨各自所需要的什麼，

即聞到什麼、了解什麼。 

（3）導師評釋 

本論應用菩提流支的解說。 

A、舉喻：花因太陽照射而有種種差別色 

這如花有紅、黃、藍、白色的不同，這些不同的顏色，真正說來，都是因太陽光

照而顯出的。 

太陽，看來是白色的，而實含有一切彩色，不過混融而現為一色罷了。花草都有

不同的受色素，經太陽的照射，這才成為紅、黃等不同的顏色。 

B、法合 

這如佛的音聲，雖一味平等，然一音實具有一切音聲，如日光的具種種色。 

眾生隨根機不同，而所了解的也不同；即如花草因受色素的性能不同，而顯出各

別的顏色來。 

2、佛後應造論典 

 
（2）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 1〈序品 1〉(大正 14，558c19-20)。 

（3）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世主妙嚴品 1〉(大正 10，7b27-28)： 

諸佛圓音等世間，眾生隨類各得解，而於音聲不分別，普音梵天如是悟。 
97 參見：五百大阿羅漢等造．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9(大正 27，410a15-25)： 

如有頌言：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種義。 

一音者，謂梵音。若至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至那音義；如是礫迦、葉筏那、達刺

陀、……博喝羅等人來在會坐，各各謂佛獨為我說自國音義，聞已隨類各得領解。又貪行者

來在會坐，聞佛為說不淨觀義；若瞋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慈悲觀義：若癡行者來在會

坐，聞佛為說緣起觀義；憍慢行等類此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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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說佛後應造論典： 

（1）佛後需造論，為眾生解深密 

佛在世的時候，眾生的根機利，佛的三業勝，所以不需要造論。 

現在佛已滅度，眾生的根機又鈍，說法者的色心業又不殊勝，聽者可能誤解、倒

解，這就該造論了。 

（2）明佛後眾生之根機 

A、略分眾生為二種二類 

「如來滅後」的「眾生」，本論說有四種，可（p.43）攝為自他與廣略二類：有依

自力得解，有不依自力得解的。 

有眾生能從廣博中去求得了解；有眾生一見廣博的經論就害怕，要從簡略的經論

中去求了解。 

B、詳明四等人 

二種二類相合論，即有四等人： 

（A）依自力，廣聞得解 

一、有「能以自（智）力」，從一切經的「廣聞」中，「取」得正「解」，這是無

須造論的。 

（B）依自力，略聞得解 

二、有人也「以自力」閱讀，能於略「少聞」思中「而」得「多解」的。 

多解，比類上下文，不應解說為少聞而解多義；無非是得解、取解的意思。 

少聞而能得正解不謬的，當然也無須為他造論了。 

（C）自無智利，廣聞得解――菩薩為他造論 

三、有「無自智力」，不能從經中得正解，要「因於廣論」的闡發，才能「得」

正「解」。這是需要菩薩為他造論的；而且是應造廣論的。 

（D）自無智利，樂聞少文而得解――菩薩為他造論 

四、又「有眾生」也是沒有自力，要依論得解，但他「以廣論」的「文多為

煩」，見了就怕；他是「心樂總持」文字少而含義多的論典，依此「少文而攝多

義」的論典才「能」得「解」。 

中國人，就多數是這樣的，喜歡文簡義深的論著。這種根機，需要造論，需要文

少義多的論。 

（三）結：菩薩為「樂聞少文而攝多義」的眾生造論 

「如是此論」下，即論主說明：為這第四種人，有造此「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

義」趣為略論的必要。 

後（p.44）代的學者，每因自己對於一部論或一法門的契好，就勸一切人都來學這部

論或這一法門。 

古德就不是這樣，用心決不偏讚強調。如看經能得解了，即無須再讀此論；能看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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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解了，也無須看此論。唯有看經不能懂，看廣論又怕煩的，這部論才最適宜而契

機了。 

我想，《大乘起信論》所以在中國暢行，大概就是因為它太適合中國人的那種好簡的

根機吧！（p.45） 

 


